
四川 省 国土 资源 厅

川国土资函 〔⒛16〕 657号

四川省国土资源厅

关于旷产资源开发助推脱贫攻坚的若干意见的函

各市、州国土资源局:

按照国家、省促进经济增长、精准扶贫、脱贫攻坚有关要求,

为加强我省矿产资源开发助推贫因地区经济发展及脱贫攻坚力

度,协同推进贫因地区群众脱贫,助力同步建成小康目标,就矿

产资源开发助推脱贫攻坚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科学编制实施矿产资源规划。矿业权设置区划要与贫因

地区异地扶贫搬迁、基础设施建设、经济发展等对矿产资源的需

求紧密集合,进一步统筹推进矿产资源的勘查、开发利用与生态

环境保护。

二、按照
“
生态保护第一、科学合理开发、尊重群众意愿

”

的原则,处理好资源勘查开发、生态环境保护和群众脱贫的关系,

用
“
绿色和谐矿山”

理念引导贫困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助推脱

贫攻坚。







本 《意见》适用于全省88个贫困县 (市 、区)及有减贫任

务的72个县 (市 、区),有限期截至⒛⒛年 12月 31日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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